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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提高我台基本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防止建设资金的损失和浪费，现根据(94)广审字26

号关于贯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前审计暂行办法》和广审字(94)53号《广播电视企事业单位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

审计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特制定我台《基本建设审计实施细则》 

一、审计的范围 

凡涉及我台的新建、维修、及技改项目，不论投资额大小，均应纳入审计范围。主要包括：电视剧中心、总公司、基建

处、房管处、动力处、工程维护处。 

二、审计的内容 

1．开工前的审计 

(1)审查资金的落实情况：包括项目投资资金来源是否合规，年度基建计划是否下达，年度投资是否落实。 

(2)对新开工的基建项目，需审查初步设计方案、建设标准及规模。 

(3)审查执行建设程序的情况。主要包括：建设项目的各种审批手续是否完备、合法。选择的施工队伍的资质是否合格．

与施工单位答发的承包合同星否符合有关规定。 

(4)审查概算的工程量计算是否准确，各种取费是否符合规定。 

建设单位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可行性报告、初步设计、施工图、概预算、承包合同及审批的文件、批准的年度计划及

根据具体项目需要的其他资料。 

2．竣工后的决算审计 

竣工决算审计，主要是审查该项目决算的真实性、正确性、合法性。考核建设项目的执行情况，审查项目的财务状况和

资产情况。审查的要点是：工程量计算是否真实正确，各种定额(包括各种费率、价差)的费用是否合规正确，各种定额

外单价是否真实合理。主要内容是：” (1)竣工决算编制的依据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各项清理工作是否全面、彻底，遗

留问题处理是否合规。  

(2)经批准的项目计划和设计概算的执行情况，查明有关超支和超支原因，有无概算外项目和超标准、超规模建设。 

(3)交付使用的资产是否真实、完整，成本计算是否正确，移交的手续是否完备、合规，查明在建工程未能及时建成和交

付使用的原因，并核实其投资额。 

4）转出投资、应核销投资、应核销其他支出和摊资的分摊依据是否充分，手续是否完整，内容是否真实，核算是否合

规。 

 (5)按概算和形象进度核实尾留工程的未完工程量，留足投资。 

（6）核实结余资金(即库存物资、结算资金和货币资金)的真实性，结余资金的处理是否合规，查明物资积压和债权债务

未能及时清理的原因。 



(7)基建收入及处理是否合规，核算是否真实、完整。 

(8)各种竣工决算报表是否真实、完整、合规。 

三、审计的程序  

1．基本建设开工前的审计。建设单位将工程概算及有关文件、资料备齐后，及时向台审计处提出审计申请。审计处接到

申请后，应立即组织力量，实施审计。并在20天内，提交审计意见书。 

2．基本建设竣工决算的审计程序主要有以下内容： 

(1)建设单位视工程的大小，于基本建设项目建筑安装工程竣工前一至三个月，通知审计处准备进行工程决算报价审计。

建设单位应与施工单位送达建设安装工程决算报价一周内将工程承包合同、工程决算报价、工程竣工图、工程变更签证

单、工程形象进度、施工日记、甲供设备和材料清单等提供给审计处，由审计处组织力量进行决算报价审计。 

(2)审计处应组织审计人员和有资格的专业审价人员组成审计小组，在30天内提出审计意见。在征求建设单位意见后，发

送施工单位。必要时，该审计后的审计意见可以经具有建筑安装工程审价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验证后再发送施工单位。

较大或较复杂的工程可以延长提出审价后审计意见的期限。 

(3)竣工决算审计小组按审计程序编制项目审计计划，开展工作，其要点包括：听取项目经办部门负责人和竣工决算编制

组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召开经办部门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座谈会，了解工程和项目建设的各方面情况；审查决算报

表和文字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完整。发现不完整的应要求其及时纠正，将竣工决算报表和文字报告的内容与编制报表和报

告的依据，按审计内容的要求逐一核对，发现不符的情况应实施跟踪审计；对编制竣工决算的各种依据进行查阅，发现

不合规不合法的应实施跟踪审计；对财产移交清单和结余资金财产的盘点清单应进行抽查盘点，必要时可进行全面复

点。 

(4)工程决算报价的审计意见提出后，由审计部门牵头，与建设单位、建设项目经办部门等一起(或会同委托的审价中介

机构)，与施工单位就审计意见进行商谈，直至取得一致意见。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审计部门共同签章确认。当商谈

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可以报请审价仲裁部门进行仲裁。 

(5)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审计部门审价的意见共同签章确认后，建设单位应按审计意见确认的数额与施工单位进行工

程价款的结算。 

(6)在基建项目按设计全部建成并已通过初验，建筑安装工程决算报价已通过审计，各项结余资金已清理盘点完毕，财务

清理工作也已完成，竣工决算报表和文字报告已编出初稿时，建设单位应及时通知审计处进行竣工决算的审计。 

(7)由主审人员组织编写包括建筑安装工程决算报价审计在内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报告，报告应做到事实清楚、数字真

实、定性准确、建议可行。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工程决算报价审计中核减或核加工程价款的主要

内容和原因；在项目竣工决算审计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意见；对建设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的改进建 

议。 

审计报告应经审计组讨论并确定后，送被审项目经办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台领导。 

(8)为了保证基本建设审计的严肃性，提高我台基建资金的使用效益，避免损失和浪费，开工前未经审计的基建项目，计

财处不能拨款。竣工后的基建、维修工程，未通过竣工报价审计，计财处不能与施工单位进行工程价款的结算。 

                    中央电视台 

                  1995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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